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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国防动员（人民防空）行政检查裁量基准（试行）
	序
号
	事项
名称
	检查
主体
	检查依据
	检查范围
	检查事项
	检查方式
	检查比例、
频次

	1
	对新建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的监督检查
	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人民防空办公室）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二十二条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
2.《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十五条　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民用建筑，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保税区、重要经济目标区和高校新校区新建民用建筑，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和标准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以下简称防空地下室）。第十七条　依法应当结合民用建筑修建的防空地下室，建设单位应当将其与主体工程同步修建，其建设规模和投资规模纳入基本建设计划。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对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进行监督检查。
	本自治区范围内的建设项目
	1.材料审核检查：主要检查各阶段报建手续是否齐全有效；
2.工程实体检查：主要包括防空地下室建设规模、防护功能、防护等级等条件是否按照人防主管部门核发的设计条件进行施工建设；工程主体建筑施工质量是否达到《防空地下室施工及验收标准》，附属设备设施满足《防护设备生产及安装质量验收标准》等国家标准规范要求。
	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通过“双随机、一公开”、专项检查等多种方式进行。
	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每年组织一次以上现场监督检查，抽查比例不低于20%。

	序
号
	事项
名称
	检查
主体
	检查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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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兼顾人民防空要求工程项目的监督检查
	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人民防空办公室）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十四条　城市的地下交通干线以及其他地下工程的建设，应当兼顾人民防空需要。第十七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依照规定对城市和经济目标的人民防空建设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单位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和必要的资料。
2.《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十三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人民防空防护等事项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协同发展改革、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规划）等部门做好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开发利用和审批工作。
	本自治区范围内的建设项目
	检查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工程中兼顾人防需要的部分如防护功能、防护等级等条件是否符合人民防空的要求，附属设备设施是否满足《防护设备生产及安装质量验收标准》等国家标准规范要求。
	现场检查
	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根据工作实际，自行确定抽查比例、频次。

	3
	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
	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人民防空办公室）
	1.《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十五条：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组织修建的人民防空指挥工程、公用的人员掩蔽工程和疏散干道工程，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办理项目立项手续，并负责设计审查、质量监督、定额管理和竣工验收。第二十四条　防空地下室所需的防护设备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并在工程施工中同步安装到位。
2.《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人民防空工程防护功能的质量监督管理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具体实施。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领取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或者办理开工手续前，依法办理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手续，接受工程质量监督检查。
	本自治区范围内的建设项目
	对在建人防工程的施工质量进行监督检查，检查内容包括工程主体施工质量，防护设备生产和安装质量，参建各单位资质等级，现场各管理体系、制度以及工程隐蔽记录、原材料合格证等内业资料。

	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通过“双随机、一公开”、专项检查等多种方式进行。
	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每年组织一次以上现场监督检查，抽查比例不低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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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群众防空组织整组、训练的监督
	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人民防空办公室）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一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人民防空的需要，组织有关部门建立群众防空组织。群众防空组织战时担负抢险抢修、医疗救护、防火灭火、防疫灭菌、消毒和消除沾染、保障通信联络、抢救人员和抢运物资、维护社会治安等任务，平时应当协助防汛、防震等部门担负抢险救灾任务。第四十四条：群众防空组织应当根据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制定的训练大纲和训练计划进行专业训练。
2.《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八条：群众防空组织的组建方案，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编制，报同级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批准，由各有关单位组织实施。 群众防空组织的训练，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和组建单位制定训练计划，由各组建单位组织实施。训练所需装备、器材和经费保障办法按照国家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本自治区范围内群众防空组织的组建单位
	检查专业队整组情况及经费落实情况，组建单位是否制定训练计划，是否按计划开展整组、训练，相关部门和单位是否参加人民防空训练和演习，指导、检查、考核、评估训练工作。

	现场检查
	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根据工作实际，自行确定抽查比例、频次。

	5
	人民防空宣传教育的监督检查
	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人民防空办公室）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五条：国家开展人民防空教育，使公民增强国防观念，掌握人民防空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2.《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人民防空宣传教育纳入国防宣传教育、普法宣传教育、社会公共安全宣传教育计划，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人民防空宣传教育，将人民防空教育与防灾救灾和应对其他突发事件宣传教育相结合。自治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人民防空教育计划和教育内容，组织编写教材。在校学生的人民防空教育列入国防教育课程，由教育主管部门和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共同组织实施并进行监督检查。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组织应当结合本地区实际，依法组织实施人民防空教育，并接受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指导。
	本自治区范围内的学校
	检查学校是否将人防教育纳入教学内容，查看学校是否按照要求开展人防教育；检查学校是否有专（兼）职人防教师，查看人防教师花名册、教材教案、教学记录等。
	现场检查
	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根据工作实际，自行确定抽查比例、频次。




